
厦门市教育局文件
厦教发（ 2021) 5 号

厦门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厦门市教育局

规范有偿服务和业务性工作补贴管理的

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直属学校（单位）， 机关各处室：

为进一步规范有偿服务和业务性工作补贴的管理， 经市

委教育工委（局党组会议）研究通过、报市财政局备案同意，

现将《厦门市教育局规范有偿服务和业务性工作补贴管理的

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 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日







应书面报告单位分管领导批准后， 按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

法安排食宿、 报销差旅费。

第三章适用情况和费用标准

第十二条开展工作检查、 评估评审、 项目评审、 考核

考评、 教育教学等活动的评审专家和指导老师的执行标准：

1.院士、学部委员、国家级专家每人每半天不超过 2000

元（省部级人员参照）；

2. 相当于教授级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每人每半天不超

过 1000 元（厅局级（含副局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照）；

3.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每人每半天不超过 800 元（处

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照）；

4. 其他人员每人每半天不超过 500 元（处级以下机关事

业单位人员参照） ；

5. 退休人员参照退休前的职称或级别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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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厦门市财政局、 厦门市审计局

厦门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2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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